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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江苏省金湖县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部门负责人 郑文

我的家乡金湖是个风景秀丽、空气
清新、适合慢生活的小城，打造养老宜居
城市被列入金湖的“十四五”发展规划，
关心老年人群体权益、关注养老服务发
展自然也成了公益诉讼检察工作的
重点。

近日，我们邀请“益心为公”志愿者
张女士，共同对一起督促落实养老院电
费结算优惠政策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开展

“回头看”。见到我们“故地重游”，某养
老院的负责人激动地说：“太感谢你们
了，为我们解决了烦心事，我们每年能省
下 2万多块钱的电费。长期下去，能节
约一笔不小的成本呢。”

事情得从 2024年 4月说起。我们接
到了张女士的电话，她在县残联负责评
残定残工作，与养老院接触比较多。她
在与某养老院负责人闲聊时得知，按照
国家优惠政策，养老服务企业能申请按
照居民用电的收费标准优惠用电，但是
他们申请了好长时间都办不下来。之
后，张女士就将这个情况反映给了我。

国家针对养老服务企业专门出台的
惠民助企好政策为何没有得到有效落
实？带着这个疑问，我们走访了电力行
政监管部门、养老院。原来，不少养老院

缺乏信息获取渠道，并不了解国家对养
老服务企业的扶持政策条款，也就没能
依法依规提出申请。相关监管部门则认
为，养老院没有主动申请，他们的履职存
在一定困难。

如何实现申请和审批的有效衔接，
让国家的惠民助企政策落地开花？我们
专门邀请政协委员和张女士等“益心为
公”志愿者召开听证会。会上，张女士
说，电费结算优惠政策是国家扶持养老
产业发展、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的手
段，电力行政监管部门应当践行服务型

政府理念，积极主动作为，同时加强政策
宣讲，主动执行国家惠民政策。

张女士的意见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听证会后，我们综合听证员意见，向电力
行政监管部门制发了行政公益诉讼检察
建议，督促其落实养老服务企业优惠用
电政策，为符合条件的养老院补办优惠
用电手续。

收到检察建议后，电力行政监管部
门迅速行动，联合民政和供电部门开展
全面核查整改，依托服务窗口和新媒体
平台加大电费结算优惠政策宣讲力度。

我院还与县政协对接，将检察建议
转化成《关于打通政务数据流转“壁垒”
破除电费结算优惠政策落实渠道“梗阻”
的建议》。同时，我们研发了“特殊对象
优惠用电”法律监督模型，和电力行政监
管部门、民政部门及供电公司共享。经
模型运用反馈，截至目前，供电部门累计
为 11家养老院办理了优惠用电手续，让
1000余户特困老年人、低保户、五保户等
特殊对象享受到电费优惠。

近日，我院召开“检察护企”“检护民
生”专项行动新闻发布会。听了这个案

件通报后，县政协委员、“益心为公”志愿
者刘家衡肯定道：“检察机关把老百姓的
事放在心上，主动作为，督促落实电费结
算优惠政策，保障弱势群体合法权益，让
老年人放心用电、享受生活，彰显了检察
为民的初心使命。”

（整理：本报记者管莹 通讯员
汪彦）

养老院用上了优惠电

□本报记者 张吟丰
通讯员 唐良杰 刘智臻

因“水中锦鲤原非鸟，天外柳叶
化成湖”而得名的湖南省常德市柳叶
湖，是“刘海砍樵”“柳毅传书”传
说 的 发 源 地 ， 也 是 国 家 级 旅 游 度 假
区。不久前，柳叶湖万寿村复耕的 30
多亩晚稻迎来了第一次丰收，为绿柳
长堤增添了一道别样风景。

从 2010 年开始，万寿村村民顾某
陆续把自己房屋旁边的 7.2 亩用于种植
湘莲的低洼水田开挖并蓄水养鱼，逐
渐形成了一口鱼塘。其间，顾某还不
断挖深硬化，把这块荷塘彻底变成鱼
塘。2020 年 6 月，顾某看亲戚家的低
洼水田处于半抛荒状态，又跟自家水
田相连，就找他们租了 19.9 亩，再次
开挖形成一个 27.1 亩的鱼塘。2022 年

1 月，顾某再一次扩大养殖规模，开
挖相邻的一块面积为 3.7 亩的共有土
地，最终形成一个规模面积为 30.8 亩
的鱼塘。

顾 某 私 自 扩 大 鱼 塘 面 积 的 行
为，引来附近村民的不满。2022 年 3
月 ， 常 德 市 自 然 资 源 和 规 划 局 柳 叶
湖 分 局 接 到 群 众 举 报 后 ， 向 顾 某 下
达 《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但
是 ， 顾 某 罔 顾 通 知 ， 没 有 整 改 。 该
局 遂 通 过 行 政 执 法 与 刑 事 司 法 “ 两
法 衔 接 ” 机 制 将 线 索 移 送 至 武 陵 区
检察院。

2022 年 5 月，武陵区检察院对常
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柳叶湖分局发
出 《建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该
分局随即将案件移交到柳叶湖公安分
局。公安机关立案调查后，顾某才意
识 到 自 己 破 坏 耕 地 的 行 为 触 犯 了
法律。

2022 年 9 月，案件被移送到武陵
区检察院后，该院刑事检察部门检察
官认为，虽然顾某破坏耕地的面积较

大，达到了追究刑事责任的标准，但
考虑到其年龄较大，挖深硬化的并不
是原有稻田，而是抛荒水田，主观恶
性较小，可以从轻处理。

2023 年 3 月，武陵区检察院就此
案召开公开听证会，邀请公安机关、
行政机关的代表和律师、人民监督员
等参加。经讨论，听证员一致同意检
察机关对顾某作出不起诉决定。

“不起诉不等于不担责。”在对顾
某作出不起诉决定后，武陵区检察院
与行政机关多次沟通磋商，督促行政
机关制定耕地恢复方案，并与顾某签
订恢复协议书。顾某承诺会严格按照
土地恢复方案履行自己的义务。但在
跟进监督中，武陵区检察院发现顾某
并没有完成土地复垦工作，被破坏的
耕地未达到整改标准。

该 院 公 益 诉 讼 检 察 部 门 通 过 内
部 线 索 移 送 机 制 获 悉 此 公 益 诉 讼 线
索，于 2023 年 11 月向常德市自然资
源 和 规 划 局 制 发 检 察 建 议 ， 一 方 面
要 求 其 敦 促 顾 某 履 行 土 地 复 垦 义

务 ， 或 由 该 局 代 顾 某 履 行 土 地 复 垦
义 务 ； 另 一 方 面 要 求 其 在 辖 区 内 开
展 违 法 使 用 耕 地 行 为 排 查 ， 对 发 现
的问题进行处理。

收到检察建议后，常德市自然资
源和规划局经排查，发现辖区“非农
化”“非粮化”相关问题 5 个，均及时
处理到位。但是，顾某始终未整改到
位。为此，武陵区检察院依法提起行
政公益诉讼。在审判阶段，该局责令
顾某对涉案地块进行全面整改并种植
水稻。2024 年 3 月 29 日，经第三方评
估鉴定，涉案地块已基本完成修复，
恢复了耕作条件。此后，检察机关多
次到现场走访，见证涉案地块种上水
稻且长势良好。鉴于此，6 月 11 日，
该院向法院申请对该案裁定终结，法
院依法终结案件。

据悉，武陵区检察院还与该局联
合印发了 《关于公益诉讼检察与土地
资 源 监 督 管 理 协 作 配 合 的 实 施 意
见》，进一步细化在办理相关案件中
的衔接配合。

柳叶湖边好耕田

近日，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检察院联合舟山市定海区检察院派员前往宁波
姚江取水口和岚山泵站，开展水源地保护和舟山大陆引水工程实地调查，对取水
口附近生态环境进行无人机巡查和取水口水质取样检测。

本报记者蒋杰 通讯员汪子桐 夏聪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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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先正、赵恒忠、高先林：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你们追偿权纠纷三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10870、10868、1086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
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何修莉、安徽竹墩餐饮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合肥迎盛商贸有
限责任公司诉被告何修莉、安徽竹墩餐饮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8814 号
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刘云贵：本院受理原告章艳与被告刘云贵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判决内容如下：刘云贵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向章
艳支付货款 25111 元；案件受理费 428 元，公告费 520 元，合计 948 元，
由刘云贵负担。本院作出（2024）皖 0103 民初 10605 号民事判决，自公
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415 室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吴信林：本院受理原告曹婉涓与被告吴信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判决内容如下：一、吴信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
偿还曹婉涓借款本金 100000 元，并支付逾期还款利息 27408 元（暂计
算至 2024年 7月 31日，此后的利息按年利率 3.35%标准顺延计算至借款
本金还清之日止）；二、驳回曹婉涓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3648
元，公告费 520元，合计 4168元，由吴信林负担。本院作出（2024）皖 0103
民初 10607 号民事判决，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415 室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张海涛：本院受理原告牛贝诉被告张海涛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794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合肥车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润本祥汽车用

品有限公司诉被告合肥车联汽车服务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
15时 2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孙弢：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长东支行
诉被告孙弢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
状副本、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
讼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
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年 5月 21日 10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
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郭道双、肥东途安货物运输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柯子清诉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巢湖市分公司、肥东途安货物运输有
限公司、郭道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适用其他方式无法
送达，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及变更诉讼请求申请书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及补充证据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
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二
十四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制）公开开庭审理。逾期未到庭，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德政：本院受理原告安徽省长城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王
德政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
证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 15 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武汉风韵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大方县分公司：本 院 受 理
（2024）皖 0111 民初 17146 号合肥江淮汽车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
武汉风韵出行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大方县分公司、刘学荣追偿权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定于 2025年 2月 17日 9时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童朝红、徐玉锁、焦长福、宁波力坤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2024）皖 0111 民初 22301 号安徽佑鼎贸易有限公司诉被告你们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12
日 9时在本院滨湖法庭第三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李以强：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元一物业管理有限公司诉被告李以

强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
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27 日 15 时 1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俞安斌：本院受理原告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分行与被告
俞安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0103 民初 1079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吴亮：本院受理原告徐超与被告吴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并依法作出如下判决：一、被告吴亮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
内赔偿原告徐超医疗费 3887 元；二、驳回原告徐超的其他诉讼请求。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23360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
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芜湖市翔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
有限公司与被告芜湖市翔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作出（2024）皖 0291 民初 2782 号民事判决，主
要判决：一、被告芜湖市翔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赔偿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
6100 元；二、驳回原告宜宾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公告费 170 元，合计 1220 元，由原告宜宾
五粮液股份有限公司负担 920 元，由被告芜湖市翔洲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负担 300 元。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芜湖
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徐超：本院受理原告刘家玉与被告徐超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并依法作出如下判决：驳回原告刘家玉的诉讼请求。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2347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
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张应龙：本院受理原告李刚与被告张应龙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并依法作出如下判决：被告张应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李刚劳务款 100000 元。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
皖 0102 民初 23725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郭英：本院受理李佳欣与你抚养费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

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3669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郭英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李佳欣抚
养费 19000 元，并从 2024 年 9 月起每月 3 日前支付原告李佳欣抚养费
1000 元至 2030 年 1 月，案件受理费 80 元及公告费（凭票结算），由被告
郭英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永亮：本院受理钱亭亭与你离婚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
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民初 13216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不准许原告钱亭亭与被告刘永亮离婚。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曹猛：本院受理原告陈修富与被告曹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
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170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曹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
陈修富支付借款本金 30000 元及利息（以 30000 元为基数，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的四倍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
理费 740 元，由被告曹猛负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陈洪彪：本院受理原告苑燕妮诉被告陈洪彪离婚纠纷一案，案
号：（2024）皖 1202 民初 17552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则
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史威：本院受理原告李勇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226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史
威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 60 日内偿还原告李勇借款本金
50000 元及利息（以 50000 元为基数，2023 年 1 月 23 日起至款还清之日
止，按照年利率 3.65%计算，不得超出 34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到本院商事审判庭领取判决书及判后履行义务告知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司文祥：本院受理原告罗元元与被告司文祥合伙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902 号民事判
决书及补正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第四法庭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段友强：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永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梅培
培、段友强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243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梅
培培、段友强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偿还原告杭州永信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垫付款 61373.28 元及资金占用费（自 2024 年 2 月 7 日起，
按照年利率 12%计算至垫付款实际付清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1334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梅培培、段友强负担。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
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范洁：本院受理原告杨万春诉你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0787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内容：一、被告范洁赔偿原告杨万春房屋损失 15767 元、房租费损
失 3900 元、评估费 2000 元，合计 21667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5 日内偿还
完毕；二、驳回原告杨万春的其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439 元，由原
告杨万春负担 97 元，由被告范洁负担 342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
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振山：本院受理审理原告郝玉钟诉被告李振山承揽合同纠纷
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7553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
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南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汪新民：本院受理原告彭飞与被告汪新民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92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汪新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向原告彭飞支付车辆销售款 38000 元；二、驳回原告彭飞的其
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75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
告汪新民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刚：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亮婷贸易有限公司与被告王刚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9440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被告王刚于本判
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阜阳市亮婷贸易有限公司货款 3673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王刚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
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杨俊峰：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分行与被告杨俊峰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皖 1202 民初 4458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杨俊峰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市分行信用卡借款本金 25366.92 元、利息 2164.82 元（计算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此后按照信用卡合约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及费
用 1904.05 元；二、被告杨俊峰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律师费用 1000 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561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杨俊峰负担。本费
用交纳义务应在本裁判文书生效后 10 日内主动履行，逾期不交纳由
本院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王俊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分行与被告王俊朋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皖 1202 民初 445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王俊朋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市分行信用卡借款本金 81771.15 元、利息 8094.65 元（计算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此后按照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及费用
11408.29 元；二、被告王俊朋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
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律师费用 1000 元，如果未
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2345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王俊朋负担。本
费用交纳义务应在本裁判文书生效后 10 日内主动履行，逾期不交纳
由本院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江涛：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
行与被告江涛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2）皖 1202 民初 443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江涛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阜阳市分行信用卡借款本金 9640.7 元、利息 1050.03 元（计算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 ，此 后 按 照 领 用 合 约 约 定 计 算 至 款 清 之 日 止）及 费 用
1664.44 元；二、被告江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
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律师费用 1000 元，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 134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江涛负担。本费用交
纳义务应在本裁判文书生效后 10 日内主动履行，逾期不交纳由本院
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贾洪伟：本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
分行与被告贾洪伟信用卡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2）皖 1202 民初 445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贾洪伟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阜阳市分行信用卡借款本金 12106.22 元、利息 1018.7 元（计算至
2022 年 2 月 17 日，此后按照领用合约约定计算至款清之日止）、费用
1746.22 元及违约金 155.77 元；二、被告贾洪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支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阜阳市分行律师费用
1000 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01 元、公告费（凭票支付），由被告贾
洪伟负担。本费用交纳义务应在本裁判文书生效后 10 日内主动履
行，逾期不交纳由本院强制执行。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
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安徽匠明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本委受理申请人上海旭港水

泥制品有限公司与被申请人安徽匠明园林景观工程有限公司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合仲字第 0207 号裁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上述期限期满日如遇节假日，均顺延
至节假日后的第一个工作日）。 合肥仲裁委员会

□本报记者 周洪国 通讯员 陈芳

万家灯火，回家路上的那一盏灯格外明亮而温暖。近日，广东省深圳市南山
区检察院检察官到沿山路荔林公园路段，就路灯运行问题开展“回头看”，确认沿
途路灯都可以正常使用了。

荔林公园位于南山区大南山北麓，是一座以自然生态为主的城市休闲公园，
途经公园的沿山路是居民生活出行的重要路段。2024 年 7 月，南山区检察院收到
南山街道月亮湾社区居委会转来的群众举报线索，称沿山路荔林公园路段经常
有毒蛇“竹叶青”出没，但道路两旁路灯不亮，导致行人无法及时发现，存在被毒
蛇咬伤的风险。

针对这一问题，检察官进行实地走访，发现沿山路荔林公园路段的路灯处于智
能升级中，但新路灯安装后，由于相关网络设施没搭建完成并未实际投入使用。

7 月底，针对上述问题，南山区南山街道月亮湾社区牵头举办了一场人大代
表现场议事会，南山区检察院检察官和区人大代表、相关行政部门工作人员、施
工单位代表、公园管理人员、附近社区居民代表应邀参加了会议。

议事会上，各方充分发表意见。会后，检察官向相关行政部门制发了磋商函，
建议其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对辖区照明设施管理开展综合整治。在检察机关的监督
下，相关行政部门迅速制定方案，安排施工单位进行临时电路改造，将灯光点亮，消
除安全隐患。8月底，经过完善相关网络设施，路灯切回正式线路并正常运行。

照亮居民回家路

本报讯（记者王男 通讯员颜玮
媛 梁鹏） “修缮完毕不是文物保护
的终点，我们将发挥公益诉讼检察职
能，持续跟进监督……”近日，吉林省长
春市朝阳区检察院对神武殿旧址文物
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开展“回头看”，
人民监督员、文物保护相关部门和属地

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受邀参加。
坐落于长春市朝阳区的神武殿旧

址，建于 1936 年，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重
要罪证之一，1990 年被长春市政府列
为长春市文物保护单位，2014 年被吉
林省政府核定并公布确定为第七批省
级文物保护单位。

2024 年 2 月，朝阳区检察院在履行
公益诉讼检察职责中发现，神武殿旧
址因年久失修，屋顶黑色瓦片被风化
侵蚀，存在松动、破损情况，缝隙间杂
草丛生；屋顶、屋面和天沟漏雨、渗水
严重，致使墙面粉化、墙皮脱落，极大
威胁了文物建筑安全。就此，该院依

法向文物保护相关部门制发了检察建
议，建议其对神武殿旧址开展修缮。

文物保护相关部门收到检察建议后
迅速整改，组织专业人员对神武殿旧址
进行现场勘查，同时与文物使用单位商
定修缮事宜，协同制定具体修缮方案。
日前，神武殿旧址修缮工程已竣工。

长春朝阳：公益诉讼推进省级文物修缮

守护文物铭记历史

□本报记者 刘立新 通讯员 厉森辉

“因为没有路口标牌、路灯，加上国道车流量较大，之前我们从村口进出国道
很危险，现在有了带灯光的路口标牌、减速带等设施，过往车辆速度明显下降了，
我们感觉安全多啦。”日前，河南省通许县检察院在对发出的检察建议整改落实
情况“回头看”时，过路村民向检察官说道。

2024 年 1 月，通许县检察院在办理一起交通肇事案中了解到，该县 G343 国道
某路段发生交通事故较多。检察官通过调阅 2021 年以来该案发路段事故记录，
发现 3 年来该路段共发生 9 起交通事故，其中死亡事故 2 起、伤人事故 4 起，交通安
全隐患不容忽视。

检察官经实地走访查看，发现发生事故的村口道路地基明显低于 G343 国道，
且路口前方未设置任何村庄或者路口标牌，虽安装有路灯但长期不亮，缺少必要
的道路交通设施。为尽快解决隐患，该院对全县所有国道及主要省道进行道路
交通设施安全排查，共发现道路标线不清、路口标志缺失等隐患 25处。

针对上述道路交通设施问题，该院主动与相关职能部门沟通，研究加强交通
安全保障对策。6 月 25 日，该院依法向相关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完善
道路交通设施规划，设置交通标志、标线、信号灯等，同时加强道路交通设施维
护，定期检查，及时对损坏设施修复，确保设施正常使用。7 月 29 日，该县公路管
理局书面回复，称已对问题路段采取加装明显标牌、重新标线等措施。该院实地
核查后，确认整改到位。

道路安全了，村民出行更放心

□本报记者 张博
通讯员 牟婕妤 骆军

近日，重庆市城口县检察院公益
诉讼检察官邀请政协委员和相关职能
部门工作人员，一同对辖区某农业开
发 有 限 公 司 的 排 污 整 改 状 况 进 行 回
访。该职能部门工作人员告诉大家，
他们将督促该公司每季度开展废水自
行检测，并要求其将检测结果上传至
重 庆 市 重 点 污 染 源 监 测 数 据 发 布 平
台，切实保证常治长效。

2023 年底，城口县检察院收到辖
区政协委员提供的公益诉讼线索，称
某农业开发有限公司将生猪屠宰产生
的废水排入坪坝河，污水横流、散发
恶臭，严重影响周边群众生产生活。

坪坝河水系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丹江口水库的重要水源涵养地之一，

事 关 周 边 居 民 和 下 游 地 区 的 饮 水 安
全。现场勘查后，城口县检察院正式
立案。检察官查阅某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台账资料、走访周边群众后，了解
到 该 公 司 存 在 未 按 规 定 开 展 水 质 监
测、未健全档案管理制度等问题。

2024 年 3 月，城口县检察院向相关
职能部门制发检察建议，建议其履行
对水质的监督管理职责，依法处置该
公司违法排污行为，并督促其整改。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职能部门
对该公司开展了两次突击检查，采样
检 测 该 公 司 排 放 废 水 情 况 。 结 果 显
示，该公司排放废水中的氨氮浓度超
标 5.6 倍，拟对其处以罚款 20 万元的行
政处罚。同时，相关职能部门督促该
公司修建防渗漏、防雨淋的固体废物
贮存点，按要求建立档案管理制度。

本以为事情即将圆满解决，可城

口县检察院又接到群众举报：“这个
公 司 仍 在 违 法 排 污 ， 到 底 是 咋 回
事？”当天，检察官就到该公司展开
调查，却毫无所获。难道举报有误？
检察官决定杀个“回马枪”。

5 月 17 日 凌 晨 ， 趁 人 们 熟 睡 时 ，
检察官先是前往该公司废水处理池进
行查看，发现并无异样，随后隐匿在
河沟边的排污口等待。

“是时候了，出发！”时针指向凌
晨 4 点，检察官再次带着设备悄悄回
到废水处理池。一小时后，出水孔传
来“咕噜咕噜”的冒泡声，而且声音
越来越响，并伴随着一股浓烈的恶臭
气味——屠宰场开始排污了！

“ 终 于 抓 到 了 ！” 采 集 水 样 、 拍
照、录像固定证据……一系列工作完
成后，检察官马不停蹄地将采样包装
好，送给第三方环境监测公司检测。

经检测，排放废水多项指标含量严重
超标。

鉴于此，城口县检察院层报重庆
市检察院批准，于 6 月 12 日向法院提
起行政公益诉讼，请求判令行政机关
依法履行职责，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督
促该公司严格落实排污许可证的环境
管理要求。

法院受理后，相关职能部门立即
责令该公司停止违法排污行为，并于
7 月、10 月两次对该公司开展水质检
测 ， 先 后 4 次 对 该 公 司 环 保 设 施 改
造、废水治理、档案管理制度建设等
进行现场督促指导，该公司最终按要
求 完 成 了 整 改 。 因 行 政 机 关 积 极 履
职 ， 受 损 的 社 会 公 共 利 益 已 得 到 保
护，城口县检察院变更诉讼请求为确
认行政机关此前未履职行为违法，得
到法院判决支持。

“回马枪”抓现行


